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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及 花 蓮 縣 政 府 。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花 蓮 區 漁 會 辦 理 「 三 機 一 體 彩 色 漁 探 衛 星 導 航 電 子 海 圖 儀 及 船 用 Ｄ Ｓ Ｂ 無

線 電 對 講 機 採 購 案 」 ， 未 能 確 實 依 政 府 採 購 法 之 規 定 辦 理 ， 採 購 作 業 錯 誤

叢 生 ， 補 助 機 關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及 花 蓮 縣 政 府 原 住 民 行 政 局 顯 然 疏

於 監 督 ； 又 花 蓮 區 漁 會 辦 理 該 採 購 案 ，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驗 收 作 業 ， 核 銷 時 亦

未 檢 附 初 驗 紀 錄 及 驗 收 紀 錄 ， 惟 花 蓮 縣 政 府 卻 仍 予 付 款 ， 顯 未 覈 實 辦 理 核

銷 及 善 盡 審 核 監 督 之 責 ； 該 府 對 於 補 助 案 件 未 訂 定 明 確 作 業 規 範 ， 以 供 受

補 助 單 位 辦 理 採 購 案 件 時 應 行 遵 循 事 項 、 採 購 案 件 之 監 辦 、 經 費 核 銷 、 及

追 蹤 考 核 之 依 據 ；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對 於 「 原 住 民 新 部 落 運 動 計 畫 ｜

部 落 社 區 發 展 計 畫 ｜ 東 海 岸 原 住 民 漁 業 輔 導 計 畫 」 補 助 款 納 入 花 蓮 縣 政 府

預 算 執 行 ， 惟 未 要 求 該 府 訂 立 補 助 款 作 業 規 範 ， 亦 未 確 實 監 督 其 執 行 情 形

， 而 查 證 工 作 流 於 形 式 ；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遲 延 查 復 立 法 委 員 及 本 院

函 詢 有 關 花 蓮 區 漁 會 辦 理 衛 星 定 位 儀 ( 三 合 一 漁 探 機 ) Ｇ Ｐ Ｓ 採 購 案 ， 行 政

效 率 不 彰 等 情 ， 均 有 重 大 違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規 定 提 案 糾 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據 立 法 委 員 函 轉 民 眾 陳 訴 ：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( 下 稱 原 民 會 ) 補 助 花 蓮 區 漁 會 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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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 漁 民 架 設 衛 星 導 航 系 統 疑 有 弊 端 ， 惟 該 會 遲 未 盡 查 處 之 責 ， 涉 有 違 失 等 情 。 經 本 院 調

查 結 果 ，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及 花 蓮 縣 政 府 辦 理 補 助 花 蓮 區 漁 會 採 購 「 三 機 一 體 彩 色

漁 探 衛 星 導 航 電 子 海 圖 儀 及 船 用 Ｄ Ｓ Ｂ 無 線 電 對 講 機 」 乙 案 ， 確 有 下 列 違 失 ：  

一 、 花 蓮 區 漁 會 辦 理 「 三 機 一 體 彩 色 漁 探 衛 星 導 航 電 子 海 圖 儀 及 船 用 Ｄ Ｓ Ｂ 無 線 電 對 講 機

採 購 案 」 ， 未 能 確 實 依 政 府 採 購 法 之 規 定 辦 理 ， 採 購 作 業 錯 誤 叢 生 ， 補 助 機 關 行 政 院

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及 花 蓮 縣 政 府 原 住 民 行 政 局 顯 然 疏 於 監 督 ， 核 有 未 當 ， 應 予 檢 討 改 進 ： 

( 一 ) 查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民 國 ( 下 同 ) 九 十 二 年 度 補 助 花 蓮 縣 政 府 支 付 花 蓮 區 漁 會 辦

理 部 落 產 業 發 展 計 畫 ｜ 東 海 岸 原 住 民 漁 業 輔 導 計 畫 經 費 新 台 幣 ( 下 同 ) 一 七 七 萬 元 ，

並 納 入 該 府 預 算 執 行 ， 其 中 花 蓮 區 漁 會 辦 理 「 三 機 一 體 彩 色 漁 探 衛 星 導 航 電 子 海 圖

儀 及 船 用 Ｄ Ｓ Ｂ 無 線 電 對 講 機 採 購 案 」 ，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開 標 ， 由 友 漁 企 業 公

司 以 一 二 五 萬 元 得 標 ， 惟 經 查 該 漁 會 辦 理 該 採 購 案 違 反 政 府 採 購 法 諸 多 規 定 ， 核 有

下 列 缺 失 ：  

１ 、 該 漁 會 收 受 三 家 廠 商 投 標 文 件 ， 未 於 標 封 袋 登 記 廠 商 送 達 方 式 與 時 間 ， 亦 無 簽 收

紀 錄 可 稽 ； 審 查 廠 商 投 標 作 業 ， 僅 於 證 件 封 袋 上 予 以 勾 選 ， 無 審 查 之 人 員 簽 名 負

責 ； 又 未 能 提 供 廠 商 繳 納 押 標 金 之 紀 錄 憑 核 ， 對 於 其 繳 交 之 額 度 、 支 票 號 碼 及 領

回 日 期 等 資 料 ， 均 無 從 查 核 。  

２ 、 該 採 購 案 並 非 特 殊 或 鉅 額 採 購 ， 卻 限 定 投 標 資 格 為 資 本 額 新 台 幣 五 百 萬 元 以 上 之

廠 商 ， 上 開 廠 商 須 具 有 相 當 財 力 之 規 定 ， 核 與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暨 「 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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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 廠 商 資 格 與 特 殊 或 巨 額 採 購 認 定 標 準 」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規 定 不 符 。 核 有 非

屬 特 殊 或 鉅 額 採 購 ， 卻 限 定 財 力 之 特 定 資 格 ， 不 當 限 制 廠 商 競 爭 之 情 事 ， 顯 已 違

反 採 購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： 「 機 關 訂 定 投 標 廠 商 之 資 格 ， 不 得 不 當 限 制 競 爭 ， 並 以 確 認

廠 商 具 備 履 行 契 約 所 必 須 之 能 力 者 為 限 」 之 規 定 。  

３ 、 該 採 購 案 招 標 公 告 刊 登 標 的 名 稱 為 「 漁 船 衛 星 定 位 儀 及 通 訊 系 統 工 程 採 購 」 及 標

的 分 類 為 「 漁 業 工 程 」 ， 惟 查 採 購 合 約 名 稱 為 「 三 機 一 體 彩 色 漁 探 衛 星 導 航 電 子 海

圖 儀 及 船 用 Ｄ Ｓ Ｂ 無 線 電 對 講 機 」 ， 且 實 際 辦 理 內 容 則 為 設 備 類 之 財 物 採 購 ， 核 有

採 購 屬 性 刊 登 錯 誤 。  

４ 、 該 採 購 案 未 得 標 廠 商 陸 青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， 其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證 、 經 濟 部 公 司 執

照 及 交 通 部 電 信 管 制 器 材 經 營 許 可 執 照 ， 營 業 項 目 及 範 圍 並 無 航 海 儀 器 乙 項 ， 應

為 不 合 格 標 ， 惟 該 會 審 查 為 合 格 標 。 該 會 顯 未 按 招 標 公 告 廠 商 資 格 規 定 審 標 ， 違

反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五 十 一 條 ， 機 關 應 依 招 標 文 件 規 定 之 條 件 ， 審 查 廠 商 投 標 文 件 之

規 定 。  

５ 、 該 採 購 案 招 標 規 格 中 所 列 液 晶 顯 示 幕 規 格 為 八 吋 以 上 ， 是 否 含 螢 幕 及 外 包 框 架 尺

寸 計 ， 招 標 文 件 所 列 規 格 未 能 明 確 詳 盡 ， 可 能 導 致 投 標 廠 商 誤 解 ， 影 響 招 標 之 公

平 性 。  

６ 、 該 採 購 案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十 六 日 決 標 ， 迄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止 ， 該 漁 會 仍 未 辦

理 決 標 公 告 ， 核 與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六 十 一 條 暨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八 十 四 條 ， 機 關 辦 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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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告 金 額 以 上 採 購 之 招 標 ， 應 自 決 標 日 起 三 十 日 內 ， 將 決 標 結 果 之 公 告 刊 登 於 政

府 採 購 公 報 之 規 定 未 符 。  
７ 、 該 採 購 案 承 包 廠 商 友 漁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開 立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統 一 發 票 ( 發 票 編

號 Ｗ Ｗ ４ ３ ４ ６ ７ ８ ０ ３ ) 金 額 一 ○ 五 萬 元 ， 向 花 蓮 區 漁 會 請 款 ， 其 請 款 日 期 較 驗

收 日 期 (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) 為 早 ， 而 按 合 約 規 定 該 漁 會 應 予 以 退 回 卻 未 退

回 。 又 查 廠 商 向 十 位 受 補 助 戶 收 取 配 合 款 二 萬 元 ， 其 開 立 之 發 票 日 期 亦 為 同 年 月

十 日 ， 顯 然 友 漁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在 未 經 驗 收 完 成 之 情 況 下 ， 即 提 早 向 受 補 助 戶 收 取

配 合 款 項 ， 亦 核 與 合 約 規 定 不 符 ， 顯 有 影 響 受 補 助 原 住 民 漁 民 權 益 之 情 事 。  

８ 、 該 漁 會 未 能 提 供 初 驗 紀 錄 及 驗 收 紀 綠 文 件 憑 核 ， 核 與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七 十 二 條 ， 機

關 辦 理 驗 收 時 應 製 作 紀 錄 ， 由 參 加 人 員 會 同 簽 認 ， 及 合 約 第 七 條 ， 甲 方 應 於 收 受

乙 方 申 請 初 驗 通 知 及 送 審 之 相 關 資 料 之 日 起 二 十 日 內 辦 理 初 驗 並 作 成 初 驗 紀 錄 ，

初 驗 合 格 後 ， 應 於 二 十 日 內 辦 理 正 式 驗 收 ， 並 作 成 驗 收 紀 錄 之 規 定 不 符 。  

９ 、 該 採 購 案 承 包 廠 商 友 漁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未 按 合 約 規 定 提 供 保 固 切 結 書 ， 核 與 合 約 第

十 一 條 規 定 ， 在 甲 方 驗 收 合 格 之 次 日 起 一 年 內 ， 由 乙 方 保 固 切 結 之 規 定 未 符 。  

１ ０ 、 合 約 簽 訂 未 將 採 購 標 的 之 設 備 技 術 規 格 納 入 合 約 規 範 ， 影 響 受 補 助 原 住 民 漁 民

權 益 。  

( 二 ) 依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： 「 法 人 或 團 體 接 受 機 關 補 助 辦 理 採 購 ， 其 補 助 金 額 占 採 購

金 額 半 數 以 上 ， 且 補 助 金 額 在 公 告 金 額 以 上 者 ， 適 用 本 法 之 規 定 ， 並 應 受 該 機 關 之

http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AT01.asp?lsid=FL000659
http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AT01.asp?lsid=FL0006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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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 督 。 」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機 關 補 助 法 人 或 團 體 辦 理 採 購 ， 其 補 助 金 額 達

本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者 ， 受 補 助 者 於 辦 理 開 標 、 比 價 、 議 價 、 決 標 及 驗 收 時 ， 應 受 該 機

關 監 督 。 前 項 採 購 關 於 本 法 及 本 細 則 規 定 上 級 機 關 行 使 之 事 項 ， 由 本 法 第 四 條 所 定

監 督 機 關 為 之 。 」 及 第 三 條 規 定 ： 「 本 法 第 四 條 所 定 補 助 金 額 ， 於 二 以 上 機 關 補 助 法

人 或 團 體 辦 理 同 一 採 購 者 ， 以 其 補 助 總 金 額 計 算 之 。 補 助 總 金 額 達 本 法 第 四 條 規 定

者 ， 受 補 助 者 應 通 知 各 補 助 機 關 ， 並 由 各 補 助 機 關 共 同 或 指 定 代 表 機 關 辦 理 監 督 。

本 法 第 四 條 所 稱 接 受 機 關 補 助 辦 理 採 購 ， 包 括 法 人 或 團 體 接 受 機 關 獎 助 、 捐 助 或 以

其 他 類 似 方 式 動 支 機 關 經 費 辦 理 之 採 購 。 本 法 第 四 條 之 採 購 ， 其 受 理 申 訴 之 採 購 申

訴 審 議 委 員 會 ， 為 受 理 補 助 機 關 自 行 辦 理 採 購 之 申 訴 之 採 購 申 訴 審 議 委 員 會 ； 其 有

第 一 項 之 情 形 者 ， 依 指 定 代 表 機 關 或 所 占 補 助 金 額 比 率 最 高 者 認 定 之 。 」 又 行 政 院

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於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八 日 以 ( 八 八 ) 工 程 企 字 第 八 八 ○ 九 六 三 九 號 函

釋 略 以 ： 「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之 『 補 助 金 額 』 ， 係 以 個 別 採 購 案 認 定 。 故 只 要 個

別 採 購 案 動 支 政 府 補 助 款 之 金 額 未 達 公 告 金 額 ， 即 不 適 用 政 府 採 購 法 。 」 查 花 蓮 區

漁 會 辦 理 「 三 機 一 體 彩 色 漁 探 衛 星 導 航 電 子 海 圖 儀 及 船 用 Ｄ Ｓ Ｂ 無 線 電 對 講 機 採 購

案 」 ， 係 由 原 民 會 核 撥 花 蓮 縣 政 府 後 ， 納 入 預 算 全 數 補 助 ， 金 額 為 一 ○ 五 萬 元 ， 在 政

府 採 購 法 公 告 金 額 ( 一 ○ ○ 萬 元 ) 以 上 ， 而 補 助 機 關 原 民 會 及 花 蓮 縣 政 府 並 未 事 先 協

調 指 定 代 表 機 關 辦 理 監 督 ， 致 依 法 應 由 原 民 會 及 花 蓮 縣 政 府 共 同 辦 理 之 監 督 ， 卻 疏

未 監 督 ， 致 上 開 採 購 作 業 錯 誤 叢 生 ， 顯 難 辭 疏 於 監 督 之 責 。  

http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1.asp?lsid=FL000660&lno=2
http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1.asp?lsid=FL000660&lno=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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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花 蓮 區 漁 會 辦 理 「 三 機 一 體 彩 色 漁 探 衛 星 導 航 電 子 海 圖 儀 及 船 用 Ｄ Ｓ Ｂ 無 線 電 對 講 機

採 購 案 」 ，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驗 收 作 業 ， 核 銷 時 亦 未 檢 附 初 驗 紀 錄 及 驗 收 紀 錄 ， 惟 花 蓮 縣

政 府 卻 仍 予 付 款 ， 核 有 核 銷 作 業 之 疏 失 ：  

依 據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訂 定 之 「 內 部 審 核 處 理 準 則 」 第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： 「 各 機 關

會 計 人 員 審 核 原 始 憑 證 發 現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應 使 之 更 正 或 拒 絕 簽 署 ： 一 、 未 註 明

用 途 或 案 據 者 。 二 、 依 照 法 律 或 習 慣 應 有 之 主 要 書 據 缺 少 或 形 式 不 具 備 者 。  三 、 未

依 政 府 採 購 或 財 物 處 分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程 序 辦 理 者 。 四 、 應 經 機 關 長 官 或 事 項 之 主 管 或

主 辦 人 員 之 簽 名 或 蓋 章 ， 而 未 經 其 簽 名 或 蓋 章 者 。 五 、 應 經 經 手 人 、 品 質 驗 收 人 、 數

量 驗 收 人 及 保 管 人 簽 名 或 蓋 章 而 未 經 其 簽 名 或 蓋 章 者 ； 或 應 附 送 品 質 或 數 量 驗 收 之 證

明 文 件 而 未 附 送 者 。 六 、 關 係 財 物 增 減 、 保 管 、 移 轉 之 事 項 時 ， 應 經 主 辦 經 理 事 務 人

員 簽 名 或 蓋 章 ， 而 未 經 其 簽 名 或 蓋 章 者 。 七 、 書 據 之 數 字 或 文 字 有 塗 改 痕 跡 ， 而 塗 改

處 未 經 負 責 人 員 簽 名 或 蓋 章 證 明 者 。 八 、 書 據 上 表 示 金 額 或 數 量 之 文 字 、 號 碼 不 符 者

。 九 、 其 他 與 法 令 不 符 者 。 」 惟 查 花 蓮 區 漁 會 辦 理 「 三 機 一 體 彩 色 漁 探 衛 星 導 航 電 子

海 圖 儀 及 船 用 Ｄ Ｓ Ｂ 無 線 電 對 講 機 採 購 案 」 並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驗 收 作 業 ， 核 銷 時 未 檢 附

初 驗 紀 錄 及 驗 收 紀 錄 ， 惟 花 蓮 縣 政 府 卻 仍 予 付 款 ， 業 務 單 位 原 住 民 行 政 局 顯 未 盡 監 督

該 漁 會 遵 循 採 購 合 法 程 序 之 責 ； 又 內 部 審 核 單 位 僅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三 十 日 預 付 費 用 撥

款 時 核 章 ， 該 漁 會 同 年 十 二 月 檢 具 相 關 原 始 憑 證 核 銷 時 ， 內 部 審 核 單 位 未 核 章 ， 卻 仍

予 沖 轉 列 帳 。 據 上 ， 花 蓮 縣 政 府 辦 理 該 補 助 案 件 權 責 單 位 相 關 人 員 ， 顯 未 覈 實 辦 理 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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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 及 善 盡 審 核 監 督 之 責 ， 核 有 核 銷 作 業 疏 失 。  
三 、 花 蓮 縣 政 府 對 於 補 助 案 件 未 訂 定 明 確 作 業 規 範 ， 以 供 受 補 助 單 位 辦 理 採 購 案 件 時 應 行

遵 循 事 項 、 採 購 案 件 之 監 辦 、 經 費 核 銷 、 及 追 蹤 考 核 之 依 據 ， 核 有 未 當 ：  

經 查 花 蓮 縣 政 府 辦 理 補 助 花 蓮 區 漁 會 辦 理 「 三 機 一 體 彩 色 漁 探 衛 星 導 航 電 子 海 圖

儀 及 船 用 Ｄ Ｓ Ｂ 無 線 電 對 講 機 採 購 案 」 ， 僅 依 據 中 央 對 臺 灣 省 各 縣 ( 市 ) 政 府 計 畫 及 預

算 考 核 要 點 第 四 點 ( 六 ) ５ 〃 規 定 略 以 ： 「 前 ４ 規 定 之 民 間 團 體 ， 如 單 位 受 補 ( 捐 ) 助 超

過 新 台 幣 十 萬 元 或 同 一 年 度 累 計 受 補 ( 捐 ) 助 金 額 超 過 新 台 幣 三 十 萬 元 時 ， 應 將 實 際 支

用 經 費 明 細 表 及 其 成 果 報 告 ， 送 各 該 補 ( 捐 ) 助 之 縣 ( 市 ) 政 府 備 查 」 之 規 定 函 請 花 蓮 區

漁 會 將 實 際 支 用 經 費 明 細 表 及 其 成 果 報 告 送 府 ， 並 依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核 定 九 十

二 年 度 部 落 社 區 產 業 發 展 計 畫 第 拾 壹 點 實 施 辦 法 及 東 海 岸 原 住 民 漁 業 輔 導 計 畫 規 定

， 請 花 蓮 區 漁 會 按 月 填 報 執 行 進 度 表 送 府 管 控 執 行 進 度 ， 並 配 合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

會 辦 理 書 面 考 核 業 務 。 惟 該 府 對 於 受 補 助 單 位 辦 理 採 購 案 件 應 行 遵 循 事 項 、 採 購 案 件

之 監 辦 、 經 費 核 銷 、 追 蹤 考 核 等 情 形 之 作 業 規 範 及 審 核 程 序 付 諸 闕 如 ， 致 花 蓮 區 漁 會

對 於 應 通 知 該 府 辦 理 監 辦 函 件 有 無 確 實 送 達 ， 毫 無 控 管 ， 無 從 掌 握 ， 辦 理 該 採 購 案 件

發 生 前 揭 諸 多 違 反 政 府 採 購 法 之 情 形 ， 該 府 仍 予 核 銷 付 款 ， 顯 有 未 當 。  

四 、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對 於 「 原 住 民 新 部 落 運 動 計 畫 ｜ 部 落 社 區 發 展 計 畫 ｜ 東 海 岸 原

住 民 漁 業 輔 導 計 畫 」 補 助 款 納 入 花 蓮 縣 政 府 預 算 執 行 ， 惟 未 要 求 該 府 訂 立 補 助 款 作 業

規 範 ， 亦 未 確 實 監 督 其 執 行 情 形 ， 而 查 證 工 作 流 於 形 式 ， 應 予 檢 討 改 進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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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 查 原 民 會 辦 理 九 十 二 年 度 有 關 「 原 住 民 新 部 落 運 動 計 畫 ｜ 部 落 社 區 發 展 計 畫 ｜

東 海 岸 原 住 民 漁 業 輔 導 計 畫 」 係 由 花 蓮 縣 政 府 先 行 辦 理 初 審 ， 並 核 轉 該 會 複 審 。 本 計

畫 經 函 知 花 蓮 縣 政 府 核 定 結 果 ， 並 撥 付 補 助 款 項 後 ， 即 由 該 府 納 入 年 度 預 算 ， 惟 對 於

補 助 款 辦 理 採 購 案 件 監 辦 之 權 責 劃 分 未 事 先 協 調 ， 且 對 於 該 府 實 際 辦 理 情 形 有 無 相 關

作 業 規 範 及 確 實 與 否 ， 恝 置 不 理 ， 雖 該 會 依 據 年 度 施 政 計 畫 管 制 及 查 證 作 業 注 意 事 項

辦 理 九 十 二 年 度 施 政 計 畫 管 制 ｜ 期 中 查 證 計 畫 ， 然 查 證 以 業 務 訪 問 為 主 ， 對 補 助 款 流

向 無 法 確 實 掌 握 ， 致 該 會 及 花 蓮 縣 政 府 對 於 花 蓮 區 漁 會 辦 理 「 三 機 一 體 彩 色 漁 探 衛 星

導 航 電 子 海 圖 儀 及 船 用 Ｄ Ｓ Ｂ 無 線 電 對 講 機 採 購 案 」 之 機 器 廠 牌 、 規 格 型 號 及 發 票 等

重 要 資 料 ， 毫 無 所 悉 。 該 採 購 案 實 際 補 助 機 關 應 為 原 民 會 ， 該 會 卻 疏 於 管 控 花 蓮 縣 政

府 實 際 執 行 情 形 並 訂 立 周 延 作 業 規 範 ， 顯 然 難 辭 監 督 不 周 之 責 。  

五 、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遲 延 查 復 立 法 委 員 及 本 院 函 詢 有 關 花 蓮 區 漁 會 辦 理 衛 星 定 位 儀

( 三 合 一 漁 探 機 ) Ｇ Ｐ Ｓ 採 購 案 ， 行 政 效 率 不 彰 ， 應 併 予 檢 討 改 進 ：  

( 一 ) 據 立 法 委 員 陳 訴 ，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向 原 民 會 索 取 該 會 補 助 花 蓮 縣 政 府 辦 理 補 助 花 蓮

區 漁 會 辦 理 「 三 機 一 體 彩 色 漁 探 衛 星 導 航 電 子 海 圖 儀 及 船 用 Ｄ Ｓ Ｂ 無 線 電 對 講 機 採

購 案 」 相 關 資 料 ， 惟 該 會 非 但 對 補 助 款 流 向 不 清 楚 ， 且 未 曾 督 促 花 蓮 縣 政 府 轉 促 該

漁 會 儘 速 提 出 九 十 二 年 底 預 算 執 行 之 結 案 報 告 ， 案 經 楊 委 員 二 度 於 立 法 院 內 政 及 民

族 委 員 會 內 質 詢 ， 並 囑 付 原 民 會 經 建 處 相 關 人 員 後 ， 承 辦 科 直 到 四 月 為 止 僅 提 供 花

蓮 區 漁 會 執 行 情 形 報 告 一 份 。 但 報 告 中 未 見 機 器 廠 牌 、 規 格 型 號 及 發 票 等 重 要 資 料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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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 楊 委 員 辦 公 室 再 洽 原 民 會 ， 相 關 承 辦 人 方 表 示 未 詳 讀 該 資 料 且 對 此 疏 失 渾 然 不

知 。 嗣 再 經 該 辦 公 室 數 次 電 話 聯 絡 ， 承 辦 人 員 及 直 屬 長 官 仍 無 法 就 該 採 購 案 詳 加 了

解 並 追 究 。 迨 楊 委 員 續 於 立 法 院 第 五 屆 第 五 會 期 以 書 面 資 詢 該 採 購 案 ， 該 會 始 以 九

十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原 民 經 字 第 ○ 九 三 ○ ○ 一 五 八 六 九 號 函 覆 ， 然 已 時 隔 七 個 月 之

久 ， 顯 見 該 會 因 循 敷 衍 ， 殊 有 不 當 。  

( 二 ) 復 依 事 務 管 理 規 則 第 三 章 文 書 流 程 管 理 第 二 十 九 、 三 十 、 三 十 一 條 分 別 規 定 ： 「 各 機

關 應 全 面 實 施 文 書 流 程 管 理 ， 並 依 文 書 性 質 、 流 程 及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處 理 時 限 ， 確 實

督 促 各 級 人 員 依 限 辦 結 ， 以 有 效 提 升 行 政 效 能 。 」 、 「 文 書 流 程 管 理 ， 除 應 由 各 級 人

員 自 我 管 理 外 ， 另 包 括 文 書 稽 催 、 時 效 統 計 分 析 及 流 程 簡 化 等 工 作 ， 並 應 分 層 逐 級

實 施 管 制 ， 以 明 權 責 。 前 項 文 書 稽 催 、 時 效 統 計 分 析 及 流 程 簡 化 等 工 作 ， 各 機 關 應

指 定 單 位 或 指 派 專 人 負 責 辦 理 。 」 、 「 各 機 關 對 文 書 處 理 流 程 、 時 效 及 品 質 ， 應 訂 定

稽 核 項 目 及 基 準 ， 隨 時 抽 查 或 定 期 檢 查 ， 並 適 時 檢 討 改 進 ， 作 為 宣 導 、 考 核 、 獎 懲

之 依 據 。 」 及 第 二 章 檢 核 要 點 第 四 ○ ○ 條 規 定 ： 「 文 書 處 理 之 檢 核 要 項 如 左 ： 一 、 各

項 文 書 處 理 手 續 ， 是 否 迅 速 確 實 。 … … 六 、 公 文 時 效 管 制 制 度 ， 是 否 徹 底 實 施 。 七 、

文 書 稽 催 ， 是 否 徹 底 執 行 。 … … 」 原 民 會 依 法 應 實 施 文 書 流 程 管 理 ， 隨 時 管 控 文 書

處 理 時 效 ， 並 適 時 檢 討 改 進 ， 以 為 考 核 、 獎 懲 之 依 據 。  

( 三 ) 惟 查 本 院 為 調 查 本 案 需 要 ， 於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以 本 院 監 察 調 查 處 ( 九 三 ) 處 台

調 參 字 第 ○ 九 三 ○ 八 ○ 四 ○ 四 五 號 函 請 原 民 會 於 文 到 二 十 日 內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， 經 本

http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1.asp?lsid=FL000569&lno=29
http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1.asp?lsid=FL000569&lno=4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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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 數 度 電 洽 及 審 計 部 於 同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及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分 別 以 台 審 部 壹 字 第 ○ 九

三 ○ ○ ○ 三 二 六 六 號 及 ○ 九 三 ○ ○ ○ 四 二 九 ○ 號 函 一 再 催 辦 ， 原 民 會 仍 未 積 極 稽 催

辦 理 ， 非 但 未 曾 主 動 聯 繫 ， 亦 未 正 式 函 文 要 求 展 延 ， 行 事 敷 衍 推 拖 ， 遲 至 同 年 七 月

二 十 七 日 始 派 員 赴 花 蓮 查 勘 受 補 助 漁 船 衞 星 定 位 儀 ( 三 機 一 體 漁 探 機 ) Ｇ Ｐ Ｓ 之 装 設

實 况 ， 取 得 該 採 購 案 購 置 之 型 號 、 廠 牌 規 格 等 資 料 ， 並 列 舉 查 復 事 項 交 由 花 蓮 縣 政

府 辦 理 ， 該 府 嗣 於 同 年 九 月 十 五 日 以 府 原 經 字 第 ○ 九 三 ○ 一 三 ○ 二 一 一 ○ 號 函 覆 該

會 。 然 該 會 復 遲 於 同 年 十 月 廿 二 日 方 以 原 民 經 字 第 ○ 九 三 ○ ○ 二 八 八 四 ○ 號 函 ， 始

將 相 關 資 料 送 達 本 院 ， 延 誤 本 案 調 查 時 效 ， 行 政 效 率 顯 然 不 彰 ， 且 疏 於 管 控 文 書 處

理 流 程 及 時 效 ， 核 有 違 失 ， 應 併 予 檢 討 改 進 。  

綜 上 所 述 ， 花 蓮 區 漁 會 辦 理 「 三 機 一 體 彩 色 漁 探 衛 星 導 航 電 子 海 圖 儀 及 船 用 Ｄ Ｓ Ｂ

無 線 電 對 講 機 採 購 案 」 ， 未 能 確 實 依 政 府 採 購 法 之 規 定 辦 理 ， 採 購 作 業 錯 誤 叢 生 ， 補 助

機 關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及 花 蓮 縣 政 府 原 住 民 行 政 局 顯 然 疏 於 監 督 ； 又 花 蓮 區 漁 會 辦

理 該 採 購 案 ，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驗 收 作 業 ， 核 銷 時 亦 未 檢 附 初 驗 紀 錄 及 驗 收 紀 錄 ， 惟 花 蓮 縣

政 府 卻 仍 予 付 款 ， 顯 未 覈 實 辦 理 核 銷 及 善 盡 審 核 監 督 之 責 ； 花 蓮 縣 政 府 對 於 補 助 案 件 未

訂 定 明 確 作 業 規 範 ， 以 供 受 補 助 單 位 辦 理 採 購 案 件 時 應 行 遵 循 事 項 、 採 購 案 件 之 監 辦 、

經 費 核 銷 、 及 追 蹤 考 核 之 依 據 ；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對 於 「 原 住 民 新 部 落 運 動 計 畫 ｜

部 落 社 區 發 展 計 畫 ｜ 東 海 岸 原 住 民 漁 業 輔 導 計 畫 」 補 助 款 納 入 花 蓮 縣 政 府 預 算 執 行 ， 惟

未 要 求 該 府 訂 立 補 助 款 作 業 規 範 ， 亦 未 確 實 監 督 其 執 行 情 形 ， 而 查 證 工 作 流 於 形 式 ； 行



 一 一  

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遲 延 查 復 立 法 委 員 及 本 院 函 詢 有 關 花 蓮 區 漁 會 辦 理 衛 星 定 位 儀 ( 三

合 一 漁 探 機 ) Ｇ Ｐ Ｓ 採 購 案 ， 行 政 效 率 不 彰 等 情 ， 均 有 重 大 違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

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 行 政 院 轉 飭 所 屬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及 花 蓮 縣 政 府 確 實 檢 討 改 進 見 復 。  

 

提 案 委 員 ： 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   月      日  


